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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資

合資公司的註冊資本總額為人民幣10百萬元。北京博奇以現金出資人民幣4百萬
元，佔合資公司註冊資本總額的40%及彩訊股份以現金出資人民幣6百萬元，佔合
資公司註冊資本總額的60%。

各訂約方應根據合資公司的業務需求按上述比例履行出資義務，但無論如何須於
五年內履行義務。當一方未履行其出資義務時，訂約方將按實際出資金額於合資
公司享有相關權利及權益。

出資金額乃由訂約方參考合資公司的初始資本需求經公平磋商後釐定。

訂約方擬通過其自有資金為其對合資公司的投資提供資金。

合資公司的治理架構

合資公司的董事會由三名董事組成。北京博奇將提名一名董事及彩訊股份將提名
兩名董事。合資公司設董事會主席一名，由董事會選舉產生。

合資公司的監事會由三名監事組成，由股東大會選舉產生。北京博奇及彩訊股份
各提名一名監事，其餘一名為職工代表監事。

合資公司的經營管理機構的高級管理層由董事會任命。合資公司設總經理一名並
對董事會負責。

本集團、北京博奇及彩訊股份的資料

本集團及北京博奇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內地向大型工業及能源客戶提供全面及專業的環保管理服務，
包括煙氣治理、危固廢處理處置、工業水處理及雙碳新能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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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訊股份

彩訊股份為一間於2018年3月23日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代碼：
300634. SZ）。彩訊股份一直專注於企業數字化轉型，主要於中國提供協同辦公、
智慧渠道、雲和大數據方面的產品，為客戶提供產品銷售、軟件定制開發及技術
服務解決方案。截至本公告日期，彩訊股份的實際控制人為楊良志先生（獨立第
三方）及曾先生（其根據一致行動安排共同控制彩訊股份的30.0%以上股份）。

建立合資公司的理由及裨益

成立合資公司旨在充分利用雙方的資源優勢，共同開拓新能源業務市場，這符合
加快本公司新能源業務戰略部署的發展方向。

經審閱合資協議的條款，董事（不包括曾先生，但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

(i) 合資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

(ii) 訂立合資協議符合一般商業條款，儘管其並非於本公司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
中進行；及

(iii) 訂立合資協議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本公司董事及彩訊股份的實際控制人之一曾先生於合資協議中擁有重大權益。彼
已就批准合資協議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除上文所述糾偎 偶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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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除非文義另有所指，於本公告中，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所載涵義：

「北京博奇」 指 北京博奇電力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
司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國博奇環保（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
成立的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第14A.06(7)條賦予的涵義

「關連交易」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就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
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且與彼等概無關連的人
士或公司

「合資公司」 指 一間將根據合資協議按照中國法律成立的公司

「合資協議」 指 北京博奇與彩訊股份就成立合資公司訂立的日期為
2024年2月6日的合資協議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

「主板」 指 聯交所主板

「曾先生」 指 曾之俊先生，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執行董事、行政總
裁兼主要股東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國澳
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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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彩訊股份」 指 彩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稱深圳市彩訊科技有限公
司），一間自2018年3月23日起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
的公司（股票代碼：300634. SZ）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股份」 指 本公司普通股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主要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中國博奇環保（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曾之俊

中國北京，2024年2月6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曾之俊先生、劉根鈺先生及錢曉寧女士；非執行董事
為程里全先生、鄭拓先生、朱偉航先生及陳學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謝國忠
博士、陸志芳先生、俞偉峰教授及張帆女士。


